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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導 項 目 

壹、貪瀆不法案例－ 
    收受回扣未到場監工而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案 
貳、利益衝突迴避法－ 
    依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案 
參、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請託關說篇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投資理財應洽詢合法業者，以免落入詐騙陷阱 

 



壹、貪瀆不法案例－ 
    收受回扣未到場監工而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案 

一、案情概述 

甲公司承攬某機關發包之路燈新設工程，機關指派 A 技工擔任監工
職務，監督甲公司是否依照契約圖說施工、查核（驗）工程施作品
質、製作監工日報表、記載施工進度、審核工程估驗計價等業務。
甲公司負責人 B 為圖工程順利施作，與 A 謀議若其不到工地現場
監督施作狀況，則待驗收完成後將給予相當之回扣。 
A 基於上開謀議內容，於工程施工期間未實
際到現場監督甲公司是否有確實按圖施工及
查核丈量施工數量，卻製作不實之監工日報
表辦理估驗計價及驗收程序，據以讓 B 領得
工程款後，再向其索取回扣及賄賂，損害機
關工程驗收程序之正確性。 A 上開犯行經法
院判決有期徒刑7年6個月，褫奪公權4年；  
B 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1年8個月，
褫奪公權1年。 



壹、貪瀆不法案例－ 
    收受回扣未到場監工而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案 

二、風險評估 

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 A 於施工期間未實際到現場監督是否有確
實按圖施工及查核丈量施工數量，卻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辦理估
驗計價及驗收程序，損害機關工程驗收程序之正確性。 

三、防治措施 

• 監造工作係促使工程符合設計圖說及施工規範要求，於施工前、
中、後各階段，對工程品質及施工進度進行控管，以期達成品質
目標。因此，監造人員應覈實執行監造工作。 

• 強化機關監工人員專業素養，以落實監工作作為及確保工程品質；
提昇監工(工程)人員專業能力，並考核其品德操守，隨時汰換素
行風評不佳或與廠商不當交往頻繁之人員，防杜借職務之便行圖
利廠商情事，確保公共工程品質。 

• 建議機關依實際需要，建置公共工程透明平臺，供監造單位及施
工單位按日上傳監造報表及施工日誌，供主辦機關掌握施作進度
及品質，以達公開透明之目標。 

 



 四、參考法令 
•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

用工程收取回扣罪 
• 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 
• 第11 條第 1 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

賄賂罪 
•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壹、貪瀆不法案例－ 
 收受回扣未到場監工而製作不實監工日報表案 



貳、利益衝突迴避法－ 
    依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案 

一、案情概述 

議員 A 之關係人 B 協會，投
標某局之採購案，未主動於投
標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係，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下稱利衝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貳、利益衝突迴避法－ 
    依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案 

二、解析： 

B 協會之理事長為議員 A 之胞妹，爰 B 協會依本法第 3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為 A 之關係人，於 A 擔任議員期間，B 協會雖
得於符合利衝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情形下，與議員服務
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行為，惟須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於
交易行為前主動在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係並填具「身分關
係事前揭露表」。 

三、注意事項 

1. 採購案須為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
採購。 

2. 揭露表至遲應於決標前補正，採購案決標後，機關團體應於30
日內填寫「身分關係事後公開表」，並將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
表之影本函報本府政風處辦理公開事宜。 

3. 相關條文：利衝法第2條、第3條、第14條。 



參、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請託關說篇 

 一、案情概述  
甲機關於 110 年 3 月間辦理 
「影印掃描機」採購案，由乙 
公司以低於底價60%之價格得標 
，惟乙公司嚴重逾期履約且未能 
提出符合延長履約之正當事由 
，並多次以舊品交貨，且被甲 
機關拒絕。乙公司經理 A 即透 
過民意代表 B 向甲機關首長 
 A 表達關切之意，希勿解除 
契約並延長履約期限。 



二、處理情形 

• 甲機關首長 A 接獲此請託關說後，立即

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廉政倫理事件，並召

集相關單位研商處理方式，最後決定依

照合約規定於 110 年 5 月解除契約，

並婉轉回覆民意代表 B 。 

• 若 C 因 B 之關說，在無正當理由情形

下，違反契約條款同意乙公司延長履約

期限，使廠商因而獲得不法利益，恐將

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嫌。 

 

參、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請託關說篇 



參、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請託關說篇 

三、案關法規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 第一點第五款：請託關說：指其內容涉及本
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
利義務之虞。 

• 第十一點：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 第十二點：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受理受
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
政倫理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投資理財應洽詢合法業者，以免落入詐騙陷阱 

近期屢有投資人反映有不肖人士以成立臉書社團、邀請加入
LINE群組，或以電話、簡訊或 LINE 等管道，主打可推薦飆股、
未上市（櫃）股票、邀請開立帳戶投資甚至要求投資人入金代
操等，以誘騙投資人進行投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再次呼籲，投資人在投資理財前務必注意停看聽，注意
相關風險，審慎確認所作的投資或交易係透過合法之金融機構
進行，以維護自身投資權益，避免落入詐騙陷阱，若透過非法
業者投資，可能導致交易糾紛，甚或投資投資人在投資理財前 

務必注意停看聽，注意相關風險，審
慎確認所作的投資或交易係透過合法
之金融機構進行，以維護自身投資權
益，避免落入詐騙陷阱，若透過非法
業者投資，可能導致交易糾紛，甚或
投資血本無歸、求償無門。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投資理財應洽詢合法業者，以免落入詐騙陷阱 

金管會證券期貨局網頁已建置「防範非法證券期貨業宣導專
區」，投資人在進行投資前，可先查詢合法證券商、期貨業、
投信投顧業名單，該專區另有揭露非法態樣及投資警訊等相關
投資資訊，以確保投資安全。此外，金管會並已督導證券期貨 

周邊單位積極宣導投資人注意投資商
品相關風險，且提醒投資人對社群媒
體有關股市或投資之貼文內容應審慎
研判，以強化投資人風險意識。 
投資人若發現有非法業者以臉書社
團、LINE 群組、電話、簡訊等推薦
股票等金融商品或邀請開立帳戶投
資等情事，可檢具相關具體事證資
訊逕向警政署反詐欺專線 165 或司
法檢調機關提出檢舉。 
 
 



努力、快樂的過每一天 

                                                            宣導資料取自網路及創用CC授權條款作品編製而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專線：037-356639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 關心您 


